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1-060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承诺函的公告 

 

控股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

的信息一致。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格林美”）于近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发来的《承诺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出具承诺的基本情况 

据公司于2021年6月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及

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0.88%的股份。作为格林美的控股

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坚定的看好中国环保产业及新能源行业的美好

未来，坚定的看好格林美“城市矿山+新能源材料”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盈利能

力与发展前景，同意并承诺，将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金额在扣除相关税费后全部

用于偿还股票质押贷款，降低质押率，推动上市公司治理质量提升。具体承诺事

项如下： 

1、履约方式：将减持所获的金额在扣除相关税费后全部用于偿还股票质押

贷款。 

2、履约时间：自本次减持计划开始至本次减持计划完成后3个月内。 

3、履约能力：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4、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制约策略：自本次承诺期限届满之日起，

将暂缓领取公司的现金分红，直至承诺义务履行完毕止。 

二、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监督并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根据承诺的履行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